意向承租承诺函

[bookmark: _GoBack]贵阳花溪青岩堡交通旅游置业有限公司：
我单位                 公司（公司全称）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贵方委托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发布的《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北街村望城坡地块及房屋资产招租》项目全部内容，并决定参与该项目意向承租报名事宜。现就本次意向承租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一、基本资格承诺
1、我单位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我单位承诺：我公司无不良信用记录，无不良行为记录，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亦不存在“被国家、省、市三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的不良行为记录；承诺就本次承租事宜所提交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官方平台的查询截图）均真实、合法、有效，绝无任何虚假、隐瞒或误导性陈述。我公司完全知悉并同意，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招租方有权单方取消我方承租资格，招租方有权要求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暂扣我司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我公司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因此给招租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3、我单位法定代表人承诺：截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本人信用状况良好，无任何失信行为，绝对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亦不存在“被国家、省、市三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的不良行为记录。本人进一步保证，就本次承租事宜所提交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官方平台的查询截图）均真实、合法、有效，绝无任何虚假、隐瞒或误导性陈述。本人完全知悉并同意，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招租方有权单方取消我方承租资格，招租方有权要求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暂扣我司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且本人及我公司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因此给招租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二、非联合体承诺
我单位系以独立法人身份参与本次意向承租相关事宜 ，未与任何其他法人、组织或个人组成联合体，也未以任何形式委托其他法人、组织或个人代为参与本次意向报名。若违反此项承诺，贵方有权取消我方的意向承租或中标资格，招租方有权要求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暂扣我司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且本人及我公司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因此给招租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三、投资与履约承诺​​
我单位承诺完全达到以下标准，并承诺在承租该项目后自愿接受且完全能够按照以下内容执行：
1、承租方愿意且有能力承担本地块及房屋不低于12000万元的提升改造费用，承租方在投标竞价时需提供自有账户存款不低于3000万元的资金证明，拟投资的提升改造资金必须从承租方或承租方全资子公司账户支出，拟投资金原则上在两年内投资完成，第一年实际投资总额不低于4800万元，两年累计实际投资总额不低于8400万元。作为对等条件，招租方给予不超过24个月的改造建设期和产业培育期。在资产提升改造推进过程中，承租方需定期向招租方提交详尽的投资证明材料，以供招租方审核。此外，承租方需依据所提交的资料，配合招租方对实际投入资金进行审计，审计单位由双方共同选定，审计费用由承租方负责，审计结果须经招租方和承租方双方书面确认后生效；如有异议，双方可协商选定第三方机构复审。若经审计发现承租方第一年实际投资总额未达4800万元或两年累计实际投资总额未达8400万元，则视为承租方违约，承租方同意无条件退场，承租方对标的物的提升改造（包含且不限于区域内环境提升、建筑装饰装修、给排水、供电等改造）归属于招租方。承租方保证金作为对招租方在改造建设期和产业培育期的租金予以冲抵，不予退回。若经审计发现承租方的投资总额未达12000万元，招租方将按照投资缺额的比例，相应扣除约定改造建设期和产业培育期的优惠租金，并由承租方补足。核算依据包括但不限于：承租方提供的投资凭证、发票、合同及银行流水等原始凭证，审计标准应符合国家现行会计准则和法规要求，审计报告须明确投资额的计算方法和范围（如人工费、材料费、设备费等）。
2、承租方应委托有相应施工资质且资质等级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法规要求的施工单位负责资产提升改造施工。施工期间，承租方应按招租方要求，在项目现场出入口及醒目位置设立公示公告牌，向社会明确公告该项目的各方责任主体和相关行为。（公示公告牌内容双方协商）
3、在项目租赁期间，为确保项目运营管理的顺利进行，支持招租方将符合承租方要求的人员派往该项目工作学习。派往人员与招租方保持劳动关系，派往人员的工资、社保等福利由招租方承担，但承租方需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培训；职责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监督、数据收集和运营支持，具体由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另行约定。
4、在承租方招商或经营期间，承租方引入商户需通知招租方，在承租方的陪同下，招租方将向各商户出具告知函，主要提示入住商户知晓承租方与招租方的权责边界。（告知函内容双方协商）
5、我单位承诺，若中标，将严格按照招租公告要求及未来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履行各项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接受贵方人员派驻、配合审计、安全经营等。
四、法律责任承诺​​
我单位保证所提交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合法。如存在任何虚假陈述，贵方有权取消我方的意向承租、中标资格或解除合同，招租方有权要求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暂扣我司已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
本承诺函一经签署即对我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加盖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